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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龙门县大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亿龙加油站新建项目 

委托单位 龙门县大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亿龙加油站 

项目类别 安全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龙门县大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亿龙加油站（以下简称“亿龙加油站”或“该加油站”）

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该加油站已取得龙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发的三证合一的

营业执照，营业场所位于龙门县龙潭镇新屋村铁马公路边。龙门县大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亿龙加油站于 2018 年 12 月投资新建龙门县亿龙加油站项目，站址位于龙门县龙潭镇新屋

村铁马公路边，建设项目已取得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及龙门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颁发的《关于龙潭镇区建设加油站用地的规划意见》。 

亿龙加油站新建工程包括埋设 40m3埋地油罐 4 个（其中 1 个柴油罐、3 个汽油罐），安

装 4 台 4 枪加油机，安装卸油、输油管线、站房（包括便利店、综合办公室、工具间和配

电间、洗手间）、加油亭（罩棚）等。项目建成后折合油罐总容积为 140m3（柴油罐容积折

半计入油罐总容积），根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

中 3.0.9 条关于加油站等级的划分的规定，属二级加油站。亿龙加油站土建工程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开始至 2020 年 12 月 26 日，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取得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并

于 2020 年 4 月 3 日取得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项目组长 谢雄英 

项目组成人员 文明、游海 

报告审核人 潘杰 

过程控制负责人 危朋 

技术负责人 刘海军 

现场调查情况 查勘了该公司周边环境，调查了项目相关的安全设施及安全管理情况。 

评价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36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7 号修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

修改）要求，龙门县大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亿龙加油站新建项目设置了完善的安全设施，

合理的安全管理系统，制订了较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有针对性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工艺、装置和设备可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具备安全验收条件；根据《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79 号修改）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应具备的条件分析，该项目符合国家现行的相

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规定的要求，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领证的要求。 

现场照片：  

  

 


